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國字第1號

原      告  王彥雯 

            王慶發 

            王琮翔 

            朱伏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建榮律師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許正次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雅雯律師

被      告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守禮 

訴訟代理人  籃健銘律師

複  代理人  李佩錦律師

被      告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群策 

訴訟代理人  黃健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應依序給付原告王彥雯、王

慶發、王琮翔、朱伏秋新臺幣2,122,720元、2,059,533元、

1,779,767元、1,507,540元，及均自民國11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負擔10分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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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依

序以新臺幣707,573元、686,511元、593,256元、502,513元為被

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如依序以新臺幣2,122,720元、2,059,533元、1,779,767元、

1,507,540元為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

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

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

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提起本件

訴訟前，已以書面向被告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而均

為被告所拒絕等情，有被告函文3份在卷可稽（見重國卷第

45至50頁），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程序並無

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之父、朱

伏秋之配偶王國家於民國113年2月11日17時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搭載朱伏秋，沿

花蓮縣秀林鄉臺8線公路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公路161.2

公里處時，原生長在該處邊坡（下稱系爭邊坡）上之坍倒樹

木（下稱系爭樹木）滑落系爭邊坡，砸壓系爭車輛（下稱系

爭事故），致王國家受有顱腦損傷、頭部頓挫等傷害，經送

醫急救仍不治身亡，並致朱伏秋受有頸部肌肉拉傷、雙側肩

膀肌肉拉傷、雙側膝蓋擦傷、脊椎神經根病變等傷害。而被

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下稱公路局）為系爭邊

坡之設置、管理機關，有養護道路、道路邊坡之責，卻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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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物品自系爭邊坡滑落至公路，復未及時發現、移除系爭

樹木，使系爭樹木自系爭邊坡滑落，肇致系爭事故，乃就系

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有所欠缺。又系爭事故發生在被告內政

部國家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太管處）所管理

之園區內，太管處卻未能善盡監測、管理之責，使園區內坍

塌之樹木砸壓旅客，肇致系爭事故，且就系爭邊坡之設置、

管理有所欠缺。另系爭樹木生長在被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花蓮分署（下稱林業署）管轄之林班地上，卻未盡其養

護樹木之責，使其管理之林班地上之樹木坍落，肇致系爭事

故，且就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有所欠缺。而王彥雯因系爭

事故為王國家支出醫療費新臺幣（下同）740元、喪葬費

611,980元，並因系爭車輛毀損受有100,000元之損害，且其

為王國家之子女，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王慶

發為王國家之子女，為身心障害者而無謀生能力，其本應得

受王國家扶養至王國家退休之時止，因此受有扶養費

564,842元之損害，並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王

琮翔為王國家之子女，尚在就學中，本應受王國家扶養至王

國家退休之時止，因此受有扶養費564,842元之損害，並應

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朱伏秋因系爭事故受有醫

療費7,540元之損害，其為王國家之配偶，並應得請求精神

慰撫金1,500,000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2項，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依序連帶給付王彥雯、王

慶發、王琮翔、朱伏秋2,212,720元、2,564,842元、

2,064,842元、1,507,540元，及自被告收受本件國家賠償請

求書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公路局則以：系爭邊坡雖為其所養護，然其已盡其維護植披

完整、岩盤穩固之責，並已依公路養護修建規則及公路養護

手冊之相關規定進行巡查，而未發現有樹木斷裂或傾倒之情

形，亦未接獲相關通報，且系爭樹木位在巡查之視距範圍

外，乃突然掉落至公路，應屬偶發而不可抗之天然事故，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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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其可預見或可由人工介入以控制之風險，其就系爭邊坡之

管理應無欠缺。況系爭事故之發生乃系爭樹木斷裂砸落所

致，與系爭邊坡無涉，而公路局並無防範樹木斷裂之責任，

應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用

高於國人一般之治喪總費用；另王慶發尚有其兄弟姊妹可以

扶養其，應無從向公路局請求扶養費，縱可請求，亦應扣除

其所得請領之相關補助費用；又王琮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業

已成年，應無從請求扶養費；且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均

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

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太管處則以：其非系爭邊坡之設置或管理機關，應不負損害

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尚高於國人平

均治喪費用，且系爭車輛車齡已27年，應無殘質；而王琮翔

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業已成年，應有一定謀生能力，而無從請

求扶養費；另王慶發領有補助金，且應得請領保險金，應已

足維持生活，而無從請求扶養費；又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

應均以500,000元為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四、林業署則以：其非系爭邊坡之設置或管理機關，應不負損害

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尚高於國人平

均治喪費用，且系爭車輛車齡已逾25年，應無殘質，王彥雯

應無損害；而王慶發、王琮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均已成年，

應無請求王國家扶養之權利；另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應均

以1,500,000元為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

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

（下稱國賠法）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

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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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或因其他情事發生瑕

疵，而於瑕疵發生後怠於適時修護而言。另國賠法第3條旨

在使政府對於公共設施負有維護通常安全狀態之義務，是倘

公共設施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能時，其設置或管理

機關應積極並有效為足以防止危險或損害發生之具體行為，

其設置、管理始無欠缺。又國賠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

任，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

缺，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

設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茲就本件被告是否應依國賠法第3

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分述如下：

　⒈公路局應就系爭事故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⑴查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國卷第291

頁）。而系爭邊坡為公路局所設置、管理等情，為公路局所

自承（見重國卷第397至398頁）。又系爭邊坡之山壁極為陡

峭，且其上有植披、土石坐落等情，有照片附卷可佐（見重

國卷第138至141頁）。則倘系爭邊坡上有樹木傾倒、岩石土

壤鬆動等情形發生，該非固定在地表之物體必因地心引力之

作用沿系爭邊坡掉落至公路，進而影響民眾之用路安全，此

乃公路局依系爭邊坡之現況所可預見者。況公路局亦自陳，

於110年間臺8線公路161.2公里處之上邊坡曾發生岩石解

體、風化之情形，導致邊坡坍方，阻礙交通，其為此進行搶

修並進行人工刷坡、錨釘鋼絲網噴凝土、灌漿錨筋等護坡工

程等語（見重國卷第398頁），益徵系爭邊坡可能有物體坍

落公路，並非公路局所不能預見而為事先防範者，然公路局

卻未就防範物體沿系爭邊坡掉落至公路為任何及時、必要之

具體處置（例如設置防護柵欄、明隧道等防護設施），乃就

系爭邊坡之設置有欠缺。而公路局就系爭邊坡之設置欠缺，

導致坍倒之系爭樹木沿系爭邊坡滑落公路，肇生系爭事故，

則原告請求公路局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應

屬有據。

　⑵公路局雖抗辯：其並無防範樹木倒塌之責任，且其已依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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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盡巡查義務，又系爭事故發生前並無樹木倒塌之情形，

其對系爭事故之無預見之可能等語。惟公路局就系爭邊坡並

未設置防止上方物體沿邊坡掉落致公路之設施，乃其就系爭

邊坡之設置欠缺，要與其是否有防止樹木倒塌之責、系爭事

故發生前有無樹木倒塌無涉。又國賠法第3條第1項乃採無過

失主義，其所辯無預見可能之詞，爰無可採。

　⒉太管處、林業署不應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查原告主張以系爭邊坡為本件之「公共設施」（見重國卷第

287頁），惟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機關為公路局，太管

處、林業署並非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機關，原告復未就此

為說明及舉證，本院礙難為對其有利之認定。是原告請求太

管處、林業署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所

據。

　⒊原告雖另主張：太管處未依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管理處

災害緊急應變標準化作業程序、國家公園管理處組織準則規

定，善盡其監測、維護園區環境、防免樹木坍落公路砸壓旅

客之責，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又系爭樹木生長在林業

署管理之林班地，林業署卻未依森林法、森林保護辦法、國

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林區域管理經營配合辦法之規定，

盡其養護樹木之責，使其管理之林班地上之樹木坍落公路，

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等語（見重國卷第25至29頁）。惟

上述規定均未賦予太管處、林業署保護道路用路人安全之義

務，尚難遽認太管處、林業屬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過失。

原告此部分主張，要屬無據。　　

　㈡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

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國家賠償法第5條、民法第193條第

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得請求之

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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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王彥雯、朱伏秋依序得請求醫療費740元、7,54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王國家支出醫療費740元，朱伏

秋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醫療費7,540元之損害等情，業據

其等提出收據為證（見重國卷第67、83至88頁），且為公路

局所不爭執，其等此部分請求，均屬有據。

　⒉王彥雯得請求喪葬費611,98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王國家支出喪葬費611,980元等

情，業據其提出收據為證（見重國卷第69至74頁），堪予認

定，其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公路局雖辯以此費用高於國

人一般之治喪總費用等語，惟觀諸該等單據，王彥雯所請求

之喪葬費包含救護車車資、葬儀相關費用、塔位相關費用，

均屬進行喪葬儀式所必要之費用，且該等程序乃家屬撫平失

去至親之傷痛所不可或缺之過程，當屬必要費用，公路局此

部分抗辯，爰無可採。

　⒊王彥雯得請求系爭車輛之損失10,00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車輛毀損之損害，該車業

已報廢等情，業據其提出車輛異動登記書為證（見重國卷第

75頁），惟未能舉證其所受損害究為若干，爰由本院依民事

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審酌系爭車輛之出廠時間為87年9

月，衡以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

表，其中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並參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之規定，認原告得請求

之系爭車輛損失應為10,000元。

　⒋王慶發、王琮翔依序得請求扶養費559,533元、279,767元：

　⑴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

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

屬；二、直系血親尊親屬；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

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

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

1115條第1項第1、2款、第3項、第111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而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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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如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

　⑵查王慶發為王國家之子，00年00月00日生，領有重度身心障

礙證明，因患紅斑性狼瘡引發慢性腎炎，生活無法自理，且

其名下並無財產等情，有其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財

稅資料在卷可參（見重國卷第77、263頁、限閱眷），堪認

其不能維持生活且無謀生能力。而須對王慶發履行扶養義務

之人，應為最近親等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即父親王國家（其母

即訴外人林玉嬌已歿）。又扶養費用係指一般扶養權利人於

現今社會生活中，維持其人性尊嚴最基本生活要求所需之費

用，應顧及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原告主張以行政院主計處公

布之臺中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5,666元作為計算標準，乃

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所為平

均每戶家庭收支之調查，已考量各種支出項目及各縣市產業

結構與城鄉差異，應得切實反應居民生活消費狀況，應屬適

當。是原告請求自113年2月11日起至王國家年滿65歲即115

年1月4日止之扶養費，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為55

　　9,533元【計算方式為：25,666×21.0000000+(25,666×0.000

　　00000)×(22.00000000-00.0000000)=559,533.0000000000。

其中21.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2月霍夫曼累計係

數，22.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3月霍夫曼累計係

數 ， 0.00000000 為 未 滿 一 月 部 分 折 算 月 數 之 比 例

(24/31=0.00000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應屬有

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⑶王琮翔為王國家之子，00年00月00日生，於系爭事故發生時

雖已成年，惟仍在就學中，且其名下無財產等情，有其戶籍

謄本、財稅資料附卷可佐（見重國卷第54頁、限閱卷），堪

認其不能維持生活且尚無謀生能力。而須對王琮翔履行扶養

義務之人，應為最近親等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即父親王國家、

母親即訴外人李美鳳，是應由其等平均負擔扶養費數額，則

王國家應負之扶養義務比例為2分之1。又扶養費用係指一般

扶養權利人於現今社會生活中，維持其人性尊嚴最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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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所需之費用，應顧及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原告主張以行

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中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5,666元作為

計算標準，乃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

告中，所為平均每戶家庭收支之調查，已考量各種支出項目

及各縣市產業結構與城鄉差異，應得切實反應居民生活消費

狀況，應屬適當。是原告請求自113年2月11日起至王國家年

滿65歲即115年1月4日止之扶養費，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

間利息，為279,767元【計算方式為：25,666×21.0000000+

(25,666×0.00000000)×(22.00000000-00.0000000)=559,53

　　3.0000000000。其中21.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2月

霍夫曼累計係數，22.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3月霍

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

(24/31=0.00000000)。559,533.0000000000÷2=279,767元，

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　　

　⒌原告分別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查王國家為50年生，驟因系爭事故死亡，而王彥雯、

王慶發、王琮翔為其子女，朱伏秋為其配偶，其等分別痛失

父親、配偶，無以同享天倫之樂，必悲慟欲絕，精神上自受

有莫大之痛苦；而原告之學經歷、工作、收入及經濟等狀

況，業經其陳明在卷（見重國卷第321頁），並經本院調閱

原告之財稅資料（見限閱卷）。本院審酌系爭事故之發生經

過、兩造之財力狀況、公路局就系爭邊坡設置、管理欠缺之

程度、原告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向公

路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分別以1,500,000元為適當。

　⒍基此，王彥雯得請求醫療費740元、喪葬費611,980元、系爭

車輛之損失10,000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

2,122,720元（計算式：740元 +611,980元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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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元=2,122,720元）；王慶發得請求扶養費559,533

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2,059,533元（計算式：

559,533元+1,500,000元=2,059,533元）；王琮翔得請求扶

養費279,767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1,779,767元

（計算式：279,767元+1,500,000元=1,779,767元）；朱伏

秋得請求醫療費7,540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

1,507,540元（計算式：7,540元+1,500,000元=1,507,540

元）。

　⒎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

告對公路局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公路局自受催告

時起始應負遲延責任，而公路局於113年8月12日收受原告對

其為請求之國家賠償請求書等情，有公路局函文附卷可稽

（見重國卷第45頁），則原告就上揭得請求之金額，請求被

告給付自11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利息，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

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

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

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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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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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國字第1號
原      告  王彥雯  
            王慶發  
            王琮翔  
            朱伏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建榮律師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許正次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雅雯律師
被      告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劉守禮  
訴訟代理人  籃健銘律師
複  代理人  李佩錦律師
被      告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群策  
訴訟代理人  黃健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應依序給付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新臺幣2,122,720元、2,059,533元、1,779,767元、1,507,540元，及均自民國11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依序以新臺幣707,573元、686,511元、593,256元、502,513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如依序以新臺幣2,122,720元、2,059,533元、1,779,767元、1,507,540元為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前，已以書面向被告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而均為被告所拒絕等情，有被告函文3份在卷可稽（見重國卷第45至50頁），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程序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之父、朱伏秋之配偶王國家於民國113年2月11日17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搭載朱伏秋，沿花蓮縣秀林鄉臺8線公路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公路161.2公里處時，原生長在該處邊坡（下稱系爭邊坡）上之坍倒樹木（下稱系爭樹木）滑落系爭邊坡，砸壓系爭車輛（下稱系爭事故），致王國家受有顱腦損傷、頭部頓挫等傷害，經送醫急救仍不治身亡，並致朱伏秋受有頸部肌肉拉傷、雙側肩膀肌肉拉傷、雙側膝蓋擦傷、脊椎神經根病變等傷害。而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下稱公路局）為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機關，有養護道路、道路邊坡之責，卻未能防範物品自系爭邊坡滑落至公路，復未及時發現、移除系爭樹木，使系爭樹木自系爭邊坡滑落，肇致系爭事故，乃就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有所欠缺。又系爭事故發生在被告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太管處）所管理之園區內，太管處卻未能善盡監測、管理之責，使園區內坍塌之樹木砸壓旅客，肇致系爭事故，且就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有所欠缺。另系爭樹木生長在被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下稱林業署）管轄之林班地上，卻未盡其養護樹木之責，使其管理之林班地上之樹木坍落，肇致系爭事故，且就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有所欠缺。而王彥雯因系爭事故為王國家支出醫療費新臺幣（下同）740元、喪葬費611,980元，並因系爭車輛毀損受有100,000元之損害，且其為王國家之子女，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王慶發為王國家之子女，為身心障害者而無謀生能力，其本應得受王國家扶養至王國家退休之時止，因此受有扶養費564,842元之損害，並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王琮翔為王國家之子女，尚在就學中，本應受王國家扶養至王國家退休之時止，因此受有扶養費564,842元之損害，並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朱伏秋因系爭事故受有醫療費7,540元之損害，其為王國家之配偶，並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2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依序連帶給付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2,212,720元、2,564,842元、2,064,842元、1,507,540元，及自被告收受本件國家賠償請求書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公路局則以：系爭邊坡雖為其所養護，然其已盡其維護植披完整、岩盤穩固之責，並已依公路養護修建規則及公路養護手冊之相關規定進行巡查，而未發現有樹木斷裂或傾倒之情形，亦未接獲相關通報，且系爭樹木位在巡查之視距範圍外，乃突然掉落至公路，應屬偶發而不可抗之天然事故，尚非其可預見或可由人工介入以控制之風險，其就系爭邊坡之管理應無欠缺。況系爭事故之發生乃系爭樹木斷裂砸落所致，與系爭邊坡無涉，而公路局並無防範樹木斷裂之責任，應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用高於國人一般之治喪總費用；另王慶發尚有其兄弟姊妹可以扶養其，應無從向公路局請求扶養費，縱可請求，亦應扣除其所得請領之相關補助費用；又王琮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業已成年，應無從請求扶養費；且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均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太管處則以：其非系爭邊坡之設置或管理機關，應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尚高於國人平均治喪費用，且系爭車輛車齡已27年，應無殘質；而王琮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業已成年，應有一定謀生能力，而無從請求扶養費；另王慶發領有補助金，且應得請領保險金，應已足維持生活，而無從請求扶養費；又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應均以500,000元為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林業署則以：其非系爭邊坡之設置或管理機關，應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尚高於國人平均治喪費用，且系爭車輛車齡已逾25年，應無殘質，王彥雯應無損害；而王慶發、王琮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均已成年，應無請求王國家扶養之權利；另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應均以1,500,000元為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或因其他情事發生瑕疵，而於瑕疵發生後怠於適時修護而言。另國賠法第3條旨在使政府對於公共設施負有維護通常安全狀態之義務，是倘公共設施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能時，其設置或管理機關應積極並有效為足以防止危險或損害發生之具體行為，其設置、管理始無欠缺。又國賠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茲就本件被告是否應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分述如下：
　⒈公路局應就系爭事故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⑴查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國卷第291頁）。而系爭邊坡為公路局所設置、管理等情，為公路局所自承（見重國卷第397至398頁）。又系爭邊坡之山壁極為陡峭，且其上有植披、土石坐落等情，有照片附卷可佐（見重國卷第138至141頁）。則倘系爭邊坡上有樹木傾倒、岩石土壤鬆動等情形發生，該非固定在地表之物體必因地心引力之作用沿系爭邊坡掉落至公路，進而影響民眾之用路安全，此乃公路局依系爭邊坡之現況所可預見者。況公路局亦自陳，於110年間臺8線公路161.2公里處之上邊坡曾發生岩石解體、風化之情形，導致邊坡坍方，阻礙交通，其為此進行搶修並進行人工刷坡、錨釘鋼絲網噴凝土、灌漿錨筋等護坡工程等語（見重國卷第398頁），益徵系爭邊坡可能有物體坍落公路，並非公路局所不能預見而為事先防範者，然公路局卻未就防範物體沿系爭邊坡掉落至公路為任何及時、必要之具體處置（例如設置防護柵欄、明隧道等防護設施），乃就系爭邊坡之設置有欠缺。而公路局就系爭邊坡之設置欠缺，導致坍倒之系爭樹木沿系爭邊坡滑落公路，肇生系爭事故，則原告請求公路局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⑵公路局雖抗辯：其並無防範樹木倒塌之責任，且其已依相關規定盡巡查義務，又系爭事故發生前並無樹木倒塌之情形，其對系爭事故之無預見之可能等語。惟公路局就系爭邊坡並未設置防止上方物體沿邊坡掉落致公路之設施，乃其就系爭邊坡之設置欠缺，要與其是否有防止樹木倒塌之責、系爭事故發生前有無樹木倒塌無涉。又國賠法第3條第1項乃採無過失主義，其所辯無預見可能之詞，爰無可採。
　⒉太管處、林業署不應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查原告主張以系爭邊坡為本件之「公共設施」（見重國卷第287頁），惟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機關為公路局，太管處、林業署並非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機關，原告復未就此為說明及舉證，本院礙難為對其有利之認定。是原告請求太管處、林業署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所據。
　⒊原告雖另主張：太管處未依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管理處災害緊急應變標準化作業程序、國家公園管理處組織準則規定，善盡其監測、維護園區環境、防免樹木坍落公路砸壓旅客之責，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又系爭樹木生長在林業署管理之林班地，林業署卻未依森林法、森林保護辦法、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林區域管理經營配合辦法之規定，盡其養護樹木之責，使其管理之林班地上之樹木坍落公路，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等語（見重國卷第25至29頁）。惟上述規定均未賦予太管處、林業署保護道路用路人安全之義務，尚難遽認太管處、林業屬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過失。原告此部分主張，要屬無據。　　
　㈡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國家賠償法第5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⒈王彥雯、朱伏秋依序得請求醫療費740元、7,54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王國家支出醫療費740元，朱伏秋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醫療費7,540元之損害等情，業據其等提出收據為證（見重國卷第67、83至88頁），且為公路局所不爭執，其等此部分請求，均屬有據。
　⒉王彥雯得請求喪葬費611,98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王國家支出喪葬費611,98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收據為證（見重國卷第69至74頁），堪予認定，其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公路局雖辯以此費用高於國人一般之治喪總費用等語，惟觀諸該等單據，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包含救護車車資、葬儀相關費用、塔位相關費用，均屬進行喪葬儀式所必要之費用，且該等程序乃家屬撫平失去至親之傷痛所不可或缺之過程，當屬必要費用，公路局此部分抗辯，爰無可採。
　⒊王彥雯得請求系爭車輛之損失10,00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車輛毀損之損害，該車業已報廢等情，業據其提出車輛異動登記書為證（見重國卷第75頁），惟未能舉證其所受損害究為若干，爰由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審酌系爭車輛之出廠時間為87年9月，衡以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其中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並參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之規定，認原告得請求之系爭車輛損失應為10,000元。
　⒋王慶發、王琮翔依序得請求扶養費559,533元、279,767元：
　⑴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直系血親尊親屬；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2款、第3項、第111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而言，如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
　⑵查王慶發為王國家之子，00年00月00日生，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因患紅斑性狼瘡引發慢性腎炎，生活無法自理，且其名下並無財產等情，有其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財稅資料在卷可參（見重國卷第77、263頁、限閱眷），堪認其不能維持生活且無謀生能力。而須對王慶發履行扶養義務之人，應為最近親等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即父親王國家（其母即訴外人林玉嬌已歿）。又扶養費用係指一般扶養權利人於現今社會生活中，維持其人性尊嚴最基本生活要求所需之費用，應顧及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原告主張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中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5,666元作為計算標準，乃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所為平均每戶家庭收支之調查，已考量各種支出項目及各縣市產業結構與城鄉差異，應得切實反應居民生活消費狀況，應屬適當。是原告請求自113年2月11日起至王國家年滿65歲即115年1月4日止之扶養費，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為55
　　9,533元【計算方式為：25,666×21.0000000+(25,666×0.000
　　00000)×(22.00000000-00.0000000)=559,533.0000000000。其中21.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22.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3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4/31=0.00000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⑶王琮翔為王國家之子，00年00月00日生，於系爭事故發生時雖已成年，惟仍在就學中，且其名下無財產等情，有其戶籍謄本、財稅資料附卷可佐（見重國卷第54頁、限閱卷），堪認其不能維持生活且尚無謀生能力。而須對王琮翔履行扶養義務之人，應為最近親等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即父親王國家、母親即訴外人李美鳳，是應由其等平均負擔扶養費數額，則王國家應負之扶養義務比例為2分之1。又扶養費用係指一般扶養權利人於現今社會生活中，維持其人性尊嚴最基本生活要求所需之費用，應顧及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原告主張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中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5,666元作為計算標準，乃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所為平均每戶家庭收支之調查，已考量各種支出項目及各縣市產業結構與城鄉差異，應得切實反應居民生活消費狀況，應屬適當。是原告請求自113年2月11日起至王國家年滿65歲即115年1月4日止之扶養費，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為279,767元【計算方式為：25,666×21.0000000+(25,666×0.00000000)×(22.00000000-00.0000000)=559,53
　　3.0000000000。其中21.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22.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3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4/31=0.00000000)。559,533.0000000000÷2=279,767元，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⒌原告分別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王國家為50年生，驟因系爭事故死亡，而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為其子女，朱伏秋為其配偶，其等分別痛失父親、配偶，無以同享天倫之樂，必悲慟欲絕，精神上自受有莫大之痛苦；而原告之學經歷、工作、收入及經濟等狀況，業經其陳明在卷（見重國卷第321頁），並經本院調閱原告之財稅資料（見限閱卷）。本院審酌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兩造之財力狀況、公路局就系爭邊坡設置、管理欠缺之程度、原告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向公路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分別以1,500,000元為適當。
　⒍基此，王彥雯得請求醫療費740元、喪葬費611,980元、系爭車輛之損失10,000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2,122,720元（計算式：740元+611,980元+10,000元＋1,500,000元=2,122,720元）；王慶發得請求扶養費559,533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2,059,533元（計算式：559,533元+1,500,000元=2,059,533元）；王琮翔得請求扶養費279,767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1,779,767元（計算式：279,767元+1,500,000元=1,779,767元）；朱伏秋得請求醫療費7,540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1,507,540元（計算式：7,540元+1,500,000元=1,507,540元）。
　⒎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公路局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公路局自受催告時起始應負遲延責任，而公路局於113年8月12日收受原告對其為請求之國家賠償請求書等情，有公路局函文附卷可稽（見重國卷第45頁），則原告就上揭得請求之金額，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國字第1號

原      告  王彥雯  

            王慶發  

            王琮翔  

            朱伏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建榮律師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許正次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雅雯律師

被      告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劉守禮  

訴訟代理人  籃健銘律師

複  代理人  李佩錦律師

被      告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群策  

訴訟代理人  黃健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應依序給付原告王彥雯、王

慶發、王琮翔、朱伏秋新臺幣2,122,720元、2,059,533元、1,77

9,767元、1,507,540元，及均自民國11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負擔10分之9，

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依

序以新臺幣707,573元、686,511元、593,256元、502,513元為被

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如依序以新臺幣2,122,720元、2,059,533元、1,779,767元、1,5

07,540元為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

    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

    ，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

    、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

    訟前，已以書面向被告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而均為

    被告所拒絕等情，有被告函文3份在卷可稽（見重國卷第45

    至50頁），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程序並無不

    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之父、朱

    伏秋之配偶王國家於民國113年2月11日17時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搭載朱伏秋，沿

    花蓮縣秀林鄉臺8線公路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公路161.2

    公里處時，原生長在該處邊坡（下稱系爭邊坡）上之坍倒樹

    木（下稱系爭樹木）滑落系爭邊坡，砸壓系爭車輛（下稱系

    爭事故），致王國家受有顱腦損傷、頭部頓挫等傷害，經送

    醫急救仍不治身亡，並致朱伏秋受有頸部肌肉拉傷、雙側肩

    膀肌肉拉傷、雙側膝蓋擦傷、脊椎神經根病變等傷害。而被

    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下稱公路局）為系爭邊

    坡之設置、管理機關，有養護道路、道路邊坡之責，卻未能

    防範物品自系爭邊坡滑落至公路，復未及時發現、移除系爭

    樹木，使系爭樹木自系爭邊坡滑落，肇致系爭事故，乃就系

    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有所欠缺。又系爭事故發生在被告內政

    部國家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太管處）所管理

    之園區內，太管處卻未能善盡監測、管理之責，使園區內坍

    塌之樹木砸壓旅客，肇致系爭事故，且就系爭邊坡之設置、

    管理有所欠缺。另系爭樹木生長在被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花蓮分署（下稱林業署）管轄之林班地上，卻未盡其養

    護樹木之責，使其管理之林班地上之樹木坍落，肇致系爭事

    故，且就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有所欠缺。而王彥雯因系爭

    事故為王國家支出醫療費新臺幣（下同）740元、喪葬費611

    ,980元，並因系爭車輛毀損受有100,000元之損害，且其為

    王國家之子女，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王慶發

    為王國家之子女，為身心障害者而無謀生能力，其本應得受

    王國家扶養至王國家退休之時止，因此受有扶養費564,842

    元之損害，並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王琮翔為

    王國家之子女，尚在就學中，本應受王國家扶養至王國家退

    休之時止，因此受有扶養費564,842元之損害，並應得請求

    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朱伏秋因系爭事故受有醫療費7,5

    40元之損害，其為王國家之配偶，並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

    500,000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2項，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依序連帶給付王彥雯、王慶發、王

    琮翔、朱伏秋2,212,720元、2,564,842元、2,064,842元、1

    ,507,540元，及自被告收受本件國家賠償請求書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公路局則以：系爭邊坡雖為其所養護，然其已盡其維護植披

    完整、岩盤穩固之責，並已依公路養護修建規則及公路養護

    手冊之相關規定進行巡查，而未發現有樹木斷裂或傾倒之情

    形，亦未接獲相關通報，且系爭樹木位在巡查之視距範圍外

    ，乃突然掉落至公路，應屬偶發而不可抗之天然事故，尚非

    其可預見或可由人工介入以控制之風險，其就系爭邊坡之管

    理應無欠缺。況系爭事故之發生乃系爭樹木斷裂砸落所致，

    與系爭邊坡無涉，而公路局並無防範樹木斷裂之責任，應不

    負損害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用高於

    國人一般之治喪總費用；另王慶發尚有其兄弟姊妹可以扶養

    其，應無從向公路局請求扶養費，縱可請求，亦應扣除其所

    得請領之相關補助費用；又王琮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業已成

    年，應無從請求扶養費；且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均過高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太管處則以：其非系爭邊坡之設置或管理機關，應不負損害

    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尚高於國人平

    均治喪費用，且系爭車輛車齡已27年，應無殘質；而王琮翔

    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業已成年，應有一定謀生能力，而無從請

    求扶養費；另王慶發領有補助金，且應得請領保險金，應已

    足維持生活，而無從請求扶養費；又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

    應均以500,000元為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林業署則以：其非系爭邊坡之設置或管理機關，應不負損害

    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尚高於國人平

    均治喪費用，且系爭車輛車齡已逾25年，應無殘質，王彥雯

    應無損害；而王慶發、王琮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均已成年，

    應無請求王國家扶養之權利；另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應均

    以1,500,000元為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

    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

    （下稱國賠法）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

    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

    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或因其他情事發生瑕

    疵，而於瑕疵發生後怠於適時修護而言。另國賠法第3條旨

    在使政府對於公共設施負有維護通常安全狀態之義務，是倘

    公共設施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能時，其設置或管理

    機關應積極並有效為足以防止危險或損害發生之具體行為，

    其設置、管理始無欠缺。又國賠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

    任，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

    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茲就本件被告是否應依國賠法第3條

    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分述如下：

　⒈公路局應就系爭事故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⑴查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國卷第291頁

    ）。而系爭邊坡為公路局所設置、管理等情，為公路局所自

    承（見重國卷第397至398頁）。又系爭邊坡之山壁極為陡峭

    ，且其上有植披、土石坐落等情，有照片附卷可佐（見重國

    卷第138至141頁）。則倘系爭邊坡上有樹木傾倒、岩石土壤

    鬆動等情形發生，該非固定在地表之物體必因地心引力之作

    用沿系爭邊坡掉落至公路，進而影響民眾之用路安全，此乃

    公路局依系爭邊坡之現況所可預見者。況公路局亦自陳，於

    110年間臺8線公路161.2公里處之上邊坡曾發生岩石解體、

    風化之情形，導致邊坡坍方，阻礙交通，其為此進行搶修並

    進行人工刷坡、錨釘鋼絲網噴凝土、灌漿錨筋等護坡工程等

    語（見重國卷第398頁），益徵系爭邊坡可能有物體坍落公

    路，並非公路局所不能預見而為事先防範者，然公路局卻未

    就防範物體沿系爭邊坡掉落至公路為任何及時、必要之具體

    處置（例如設置防護柵欄、明隧道等防護設施），乃就系爭

    邊坡之設置有欠缺。而公路局就系爭邊坡之設置欠缺，導致

    坍倒之系爭樹木沿系爭邊坡滑落公路，肇生系爭事故，則原

    告請求公路局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

    據。

　⑵公路局雖抗辯：其並無防範樹木倒塌之責任，且其已依相關

    規定盡巡查義務，又系爭事故發生前並無樹木倒塌之情形，

    其對系爭事故之無預見之可能等語。惟公路局就系爭邊坡並

    未設置防止上方物體沿邊坡掉落致公路之設施，乃其就系爭

    邊坡之設置欠缺，要與其是否有防止樹木倒塌之責、系爭事

    故發生前有無樹木倒塌無涉。又國賠法第3條第1項乃採無過

    失主義，其所辯無預見可能之詞，爰無可採。

　⒉太管處、林業署不應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查原告主張以系爭邊坡為本件之「公共設施」（見重國卷第

    287頁），惟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機關為公路局，太管處

    、林業署並非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機關，原告復未就此為

    說明及舉證，本院礙難為對其有利之認定。是原告請求太管

    處、林業署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所據

    。

　⒊原告雖另主張：太管處未依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管理處

    災害緊急應變標準化作業程序、國家公園管理處組織準則規

    定，善盡其監測、維護園區環境、防免樹木坍落公路砸壓旅

    客之責，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又系爭樹木生長在林業

    署管理之林班地，林業署卻未依森林法、森林保護辦法、國

    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林區域管理經營配合辦法之規定，

    盡其養護樹木之責，使其管理之林班地上之樹木坍落公路，

    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等語（見重國卷第25至29頁）。惟

    上述規定均未賦予太管處、林業署保護道路用路人安全之義

    務，尚難遽認太管處、林業屬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過失。

    原告此部分主張，要屬無據。　　

　㈡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

    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國家賠償法第5條、民法第193條第

    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得請求之

    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⒈王彥雯、朱伏秋依序得請求醫療費740元、7,54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王國家支出醫療費740元，朱伏

    秋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醫療費7,540元之損害等情，業據

    其等提出收據為證（見重國卷第67、83至88頁），且為公路

    局所不爭執，其等此部分請求，均屬有據。

　⒉王彥雯得請求喪葬費611,98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王國家支出喪葬費611,980元等

    情，業據其提出收據為證（見重國卷第69至74頁），堪予認

    定，其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公路局雖辯以此費用高於國

    人一般之治喪總費用等語，惟觀諸該等單據，王彥雯所請求

    之喪葬費包含救護車車資、葬儀相關費用、塔位相關費用，

    均屬進行喪葬儀式所必要之費用，且該等程序乃家屬撫平失

    去至親之傷痛所不可或缺之過程，當屬必要費用，公路局此

    部分抗辯，爰無可採。

　⒊王彥雯得請求系爭車輛之損失10,00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車輛毀損之損害，該車業

    已報廢等情，業據其提出車輛異動登記書為證（見重國卷第

    75頁），惟未能舉證其所受損害究為若干，爰由本院依民事

    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審酌系爭車輛之出廠時間為87年9月

    ，衡以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

    ，其中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並參營利

    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之規定，認原告得請求之

    系爭車輛損失應為10,000元。

　⒋王慶發、王琮翔依序得請求扶養費559,533元、279,767元：

　⑴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

    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

    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

    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

    5條第1項第1、2款、第3項、第111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而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而言

    ，如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

　⑵查王慶發為王國家之子，00年00月00日生，領有重度身心障

    礙證明，因患紅斑性狼瘡引發慢性腎炎，生活無法自理，且

    其名下並無財產等情，有其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財

    稅資料在卷可參（見重國卷第77、263頁、限閱眷），堪認

    其不能維持生活且無謀生能力。而須對王慶發履行扶養義務

    之人，應為最近親等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即父親王國家（其母

    即訴外人林玉嬌已歿）。又扶養費用係指一般扶養權利人於

    現今社會生活中，維持其人性尊嚴最基本生活要求所需之費

    用，應顧及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原告主張以行政院主計處公

    布之臺中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5,666元作為計算標準，乃

    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所為平

    均每戶家庭收支之調查，已考量各種支出項目及各縣市產業

    結構與城鄉差異，應得切實反應居民生活消費狀況，應屬適

    當。是原告請求自113年2月11日起至王國家年滿65歲即115

    年1月4日止之扶養費，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為55

　　9,533元【計算方式為：25,666×21.0000000+(25,666×0.000

　　00000)×(22.00000000-00.0000000)=559,533.0000000000。

    其中21.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

    ，22.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3月霍夫曼累計係數，

    0.00000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4/31=0.00000

    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

    請求，則屬無據。

  ⑶王琮翔為王國家之子，00年00月00日生，於系爭事故發生時

    雖已成年，惟仍在就學中，且其名下無財產等情，有其戶籍

    謄本、財稅資料附卷可佐（見重國卷第54頁、限閱卷），堪

    認其不能維持生活且尚無謀生能力。而須對王琮翔履行扶養

    義務之人，應為最近親等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即父親王國家、

    母親即訴外人李美鳳，是應由其等平均負擔扶養費數額，則

    王國家應負之扶養義務比例為2分之1。又扶養費用係指一般

    扶養權利人於現今社會生活中，維持其人性尊嚴最基本生活

    要求所需之費用，應顧及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原告主張以行

    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中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5,666元作為

    計算標準，乃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

    告中，所為平均每戶家庭收支之調查，已考量各種支出項目

    及各縣市產業結構與城鄉差異，應得切實反應居民生活消費

    狀況，應屬適當。是原告請求自113年2月11日起至王國家年

    滿65歲即115年1月4日止之扶養費，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

    間利息，為279,767元【計算方式為：25,666×21.0000000+(

    25,666×0.00000000)×(22.00000000-00.0000000)=559,53

　　3.0000000000。其中21.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2月

    霍夫曼累計係數，22.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3月霍

    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

    (24/31=0.00000000)。559,533.0000000000÷2=279,767元，

    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　　

　⒌原告分別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查王國家為50年生，驟因系爭事故死亡，而王彥雯、

    王慶發、王琮翔為其子女，朱伏秋為其配偶，其等分別痛失

    父親、配偶，無以同享天倫之樂，必悲慟欲絕，精神上自受

    有莫大之痛苦；而原告之學經歷、工作、收入及經濟等狀況

    ，業經其陳明在卷（見重國卷第321頁），並經本院調閱原

    告之財稅資料（見限閱卷）。本院審酌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

    、兩造之財力狀況、公路局就系爭邊坡設置、管理欠缺之程

    度、原告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向公路

    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分別以1,500,000元為適當。

　⒍基此，王彥雯得請求醫療費740元、喪葬費611,980元、系爭

    車輛之損失10,000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2,122,7

    20元（計算式：740元+611,980元+10,000元＋1,500,000元=2

    ,122,720元）；王慶發得請求扶養費559,533元、精神慰撫

    金1,500,000元，共2,059,533元（計算式：559,533元+1,50

    0,000元=2,059,533元）；王琮翔得請求扶養費279,767元、

    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1,779,767元（計算式：279,76

    7元+1,500,000元=1,779,767元）；朱伏秋得請求醫療費7,5

    40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1,507,540元（計算式：

    7,540元+1,500,000元=1,507,540元）。

　⒎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

    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

    對公路局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公路局自受催告時

    起始應負遲延責任，而公路局於113年8月12日收受原告對其

    為請求之國家賠償請求書等情，有公路局函文附卷可稽（見

    重國卷第45頁），則原告就上揭得請求之金額，請求被告給

    付自11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

    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

    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

    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國字第1號

原      告  王彥雯  

            王慶發  

            王琮翔  

            朱伏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建榮律師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許正次律師

複  代理人  張雅雯律師

被      告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劉守禮  

訴訟代理人  籃健銘律師

複  代理人  李佩錦律師

被      告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群策  

訴訟代理人  黃健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應依序給付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新臺幣2,122,720元、2,059,533元、1,779,767元、1,507,540元，及均自民國11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依序以新臺幣707,573元、686,511元、593,256元、502,513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如依序以新臺幣2,122,720元、2,059,533元、1,779,767元、1,507,540元為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前，已以書面向被告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而均為被告所拒絕等情，有被告函文3份在卷可稽（見重國卷第45至50頁），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程序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之父、朱伏秋之配偶王國家於民國113年2月11日17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搭載朱伏秋，沿花蓮縣秀林鄉臺8線公路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公路161.2公里處時，原生長在該處邊坡（下稱系爭邊坡）上之坍倒樹木（下稱系爭樹木）滑落系爭邊坡，砸壓系爭車輛（下稱系爭事故），致王國家受有顱腦損傷、頭部頓挫等傷害，經送醫急救仍不治身亡，並致朱伏秋受有頸部肌肉拉傷、雙側肩膀肌肉拉傷、雙側膝蓋擦傷、脊椎神經根病變等傷害。而被告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下稱公路局）為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機關，有養護道路、道路邊坡之責，卻未能防範物品自系爭邊坡滑落至公路，復未及時發現、移除系爭樹木，使系爭樹木自系爭邊坡滑落，肇致系爭事故，乃就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有所欠缺。又系爭事故發生在被告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太管處）所管理之園區內，太管處卻未能善盡監測、管理之責，使園區內坍塌之樹木砸壓旅客，肇致系爭事故，且就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有所欠缺。另系爭樹木生長在被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下稱林業署）管轄之林班地上，卻未盡其養護樹木之責，使其管理之林班地上之樹木坍落，肇致系爭事故，且就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有所欠缺。而王彥雯因系爭事故為王國家支出醫療費新臺幣（下同）740元、喪葬費611,980元，並因系爭車輛毀損受有100,000元之損害，且其為王國家之子女，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王慶發為王國家之子女，為身心障害者而無謀生能力，其本應得受王國家扶養至王國家退休之時止，因此受有扶養費564,842元之損害，並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王琮翔為王國家之子女，尚在就學中，本應受王國家扶養至王國家退休之時止，因此受有扶養費564,842元之損害，並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朱伏秋因系爭事故受有醫療費7,540元之損害，其為王國家之配偶，並應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2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依序連帶給付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朱伏秋2,212,720元、2,564,842元、2,064,842元、1,507,540元，及自被告收受本件國家賠償請求書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公路局則以：系爭邊坡雖為其所養護，然其已盡其維護植披完整、岩盤穩固之責，並已依公路養護修建規則及公路養護手冊之相關規定進行巡查，而未發現有樹木斷裂或傾倒之情形，亦未接獲相關通報，且系爭樹木位在巡查之視距範圍外，乃突然掉落至公路，應屬偶發而不可抗之天然事故，尚非其可預見或可由人工介入以控制之風險，其就系爭邊坡之管理應無欠缺。況系爭事故之發生乃系爭樹木斷裂砸落所致，與系爭邊坡無涉，而公路局並無防範樹木斷裂之責任，應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用高於國人一般之治喪總費用；另王慶發尚有其兄弟姊妹可以扶養其，應無從向公路局請求扶養費，縱可請求，亦應扣除其所得請領之相關補助費用；又王琮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業已成年，應無從請求扶養費；且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均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太管處則以：其非系爭邊坡之設置或管理機關，應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尚高於國人平均治喪費用，且系爭車輛車齡已27年，應無殘質；而王琮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業已成年，應有一定謀生能力，而無從請求扶養費；另王慶發領有補助金，且應得請領保險金，應已足維持生活，而無從請求扶養費；又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應均以500,000元為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林業署則以：其非系爭邊坡之設置或管理機關，應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縱應賠償，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尚高於國人平均治喪費用，且系爭車輛車齡已逾25年，應無殘質，王彥雯應無損害；而王慶發、王琮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均已成年，應無請求王國家扶養之權利；另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應均以1,500,000元為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或因其他情事發生瑕疵，而於瑕疵發生後怠於適時修護而言。另國賠法第3條旨在使政府對於公共設施負有維護通常安全狀態之義務，是倘公共設施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能時，其設置或管理機關應積極並有效為足以防止危險或損害發生之具體行為，其設置、管理始無欠缺。又國賠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茲就本件被告是否應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分述如下：

　⒈公路局應就系爭事故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⑴查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國卷第291頁）。而系爭邊坡為公路局所設置、管理等情，為公路局所自承（見重國卷第397至398頁）。又系爭邊坡之山壁極為陡峭，且其上有植披、土石坐落等情，有照片附卷可佐（見重國卷第138至141頁）。則倘系爭邊坡上有樹木傾倒、岩石土壤鬆動等情形發生，該非固定在地表之物體必因地心引力之作用沿系爭邊坡掉落至公路，進而影響民眾之用路安全，此乃公路局依系爭邊坡之現況所可預見者。況公路局亦自陳，於110年間臺8線公路161.2公里處之上邊坡曾發生岩石解體、風化之情形，導致邊坡坍方，阻礙交通，其為此進行搶修並進行人工刷坡、錨釘鋼絲網噴凝土、灌漿錨筋等護坡工程等語（見重國卷第398頁），益徵系爭邊坡可能有物體坍落公路，並非公路局所不能預見而為事先防範者，然公路局卻未就防範物體沿系爭邊坡掉落至公路為任何及時、必要之具體處置（例如設置防護柵欄、明隧道等防護設施），乃就系爭邊坡之設置有欠缺。而公路局就系爭邊坡之設置欠缺，導致坍倒之系爭樹木沿系爭邊坡滑落公路，肇生系爭事故，則原告請求公路局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⑵公路局雖抗辯：其並無防範樹木倒塌之責任，且其已依相關規定盡巡查義務，又系爭事故發生前並無樹木倒塌之情形，其對系爭事故之無預見之可能等語。惟公路局就系爭邊坡並未設置防止上方物體沿邊坡掉落致公路之設施，乃其就系爭邊坡之設置欠缺，要與其是否有防止樹木倒塌之責、系爭事故發生前有無樹木倒塌無涉。又國賠法第3條第1項乃採無過失主義，其所辯無預見可能之詞，爰無可採。

　⒉太管處、林業署不應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查原告主張以系爭邊坡為本件之「公共設施」（見重國卷第287頁），惟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機關為公路局，太管處、林業署並非系爭邊坡之設置、管理機關，原告復未就此為說明及舉證，本院礙難為對其有利之認定。是原告請求太管處、林業署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所據。

　⒊原告雖另主張：太管處未依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管理處災害緊急應變標準化作業程序、國家公園管理處組織準則規定，善盡其監測、維護園區環境、防免樹木坍落公路砸壓旅客之責，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又系爭樹木生長在林業署管理之林班地，林業署卻未依森林法、森林保護辦法、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林區域管理經營配合辦法之規定，盡其養護樹木之責，使其管理之林班地上之樹木坍落公路，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等語（見重國卷第25至29頁）。惟上述規定均未賦予太管處、林業署保護道路用路人安全之義務，尚難遽認太管處、林業屬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過失。原告此部分主張，要屬無據。　　

　㈡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國家賠償法第5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⒈王彥雯、朱伏秋依序得請求醫療費740元、7,54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王國家支出醫療費740元，朱伏秋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醫療費7,540元之損害等情，業據其等提出收據為證（見重國卷第67、83至88頁），且為公路局所不爭執，其等此部分請求，均屬有據。

　⒉王彥雯得請求喪葬費611,98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王國家支出喪葬費611,98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收據為證（見重國卷第69至74頁），堪予認定，其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公路局雖辯以此費用高於國人一般之治喪總費用等語，惟觀諸該等單據，王彥雯所請求之喪葬費包含救護車車資、葬儀相關費用、塔位相關費用，均屬進行喪葬儀式所必要之費用，且該等程序乃家屬撫平失去至親之傷痛所不可或缺之過程，當屬必要費用，公路局此部分抗辯，爰無可採。

　⒊王彥雯得請求系爭車輛之損失10,000元：

　　王彥雯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車輛毀損之損害，該車業已報廢等情，業據其提出車輛異動登記書為證（見重國卷第75頁），惟未能舉證其所受損害究為若干，爰由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審酌系爭車輛之出廠時間為87年9月，衡以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其中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並參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之規定，認原告得請求之系爭車輛損失應為10,000元。

　⒋王慶發、王琮翔依序得請求扶養費559,533元、279,767元：

　⑴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直系血親尊親屬；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2款、第3項、第111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而言，如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

　⑵查王慶發為王國家之子，00年00月00日生，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因患紅斑性狼瘡引發慢性腎炎，生活無法自理，且其名下並無財產等情，有其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財稅資料在卷可參（見重國卷第77、263頁、限閱眷），堪認其不能維持生活且無謀生能力。而須對王慶發履行扶養義務之人，應為最近親等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即父親王國家（其母即訴外人林玉嬌已歿）。又扶養費用係指一般扶養權利人於現今社會生活中，維持其人性尊嚴最基本生活要求所需之費用，應顧及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原告主張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中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5,666元作為計算標準，乃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所為平均每戶家庭收支之調查，已考量各種支出項目及各縣市產業結構與城鄉差異，應得切實反應居民生活消費狀況，應屬適當。是原告請求自113年2月11日起至王國家年滿65歲即115年1月4日止之扶養費，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為55

　　9,533元【計算方式為：25,666×21.0000000+(25,666×0.000

　　00000)×(22.00000000-00.0000000)=559,533.0000000000。其中21.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22.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3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4/31=0.00000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⑶王琮翔為王國家之子，00年00月00日生，於系爭事故發生時雖已成年，惟仍在就學中，且其名下無財產等情，有其戶籍謄本、財稅資料附卷可佐（見重國卷第54頁、限閱卷），堪認其不能維持生活且尚無謀生能力。而須對王琮翔履行扶養義務之人，應為最近親等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即父親王國家、母親即訴外人李美鳳，是應由其等平均負擔扶養費數額，則王國家應負之扶養義務比例為2分之1。又扶養費用係指一般扶養權利人於現今社會生活中，維持其人性尊嚴最基本生活要求所需之費用，應顧及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原告主張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中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5,666元作為計算標準，乃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所為平均每戶家庭收支之調查，已考量各種支出項目及各縣市產業結構與城鄉差異，應得切實反應居民生活消費狀況，應屬適當。是原告請求自113年2月11日起至王國家年滿65歲即115年1月4日止之扶養費，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為279,767元【計算方式為：25,666×21.0000000+(25,666×0.00000000)×(22.00000000-00.0000000)=559,53

　　3.0000000000。其中21.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22.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3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4/31=0.00000000)。559,533.0000000000÷2=279,767元，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⒌原告分別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王國家為50年生，驟因系爭事故死亡，而王彥雯、王慶發、王琮翔為其子女，朱伏秋為其配偶，其等分別痛失父親、配偶，無以同享天倫之樂，必悲慟欲絕，精神上自受有莫大之痛苦；而原告之學經歷、工作、收入及經濟等狀況，業經其陳明在卷（見重國卷第321頁），並經本院調閱原告之財稅資料（見限閱卷）。本院審酌系爭事故之發生經過、兩造之財力狀況、公路局就系爭邊坡設置、管理欠缺之程度、原告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向公路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分別以1,500,000元為適當。

　⒍基此，王彥雯得請求醫療費740元、喪葬費611,980元、系爭車輛之損失10,000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2,122,720元（計算式：740元+611,980元+10,000元＋1,500,000元=2,122,720元）；王慶發得請求扶養費559,533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2,059,533元（計算式：559,533元+1,500,000元=2,059,533元）；王琮翔得請求扶養費279,767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1,779,767元（計算式：279,767元+1,500,000元=1,779,767元）；朱伏秋得請求醫療費7,540元、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共1,507,540元（計算式：7,540元+1,500,000元=1,507,540元）。

　⒎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公路局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公路局自受催告時起始應負遲延責任，而公路局於113年8月12日收受原告對其為請求之國家賠償請求書等情，有公路局函文附卷可稽（見重國卷第45頁），則原告就上揭得請求之金額，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